
無心 無仇 無辜
（約書亞記20:1~9）

證道：凃偉文 牧師



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
也必被人所流，因為
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
像造的。

(創世記9:6)



打人以致打死的，必
要把他治死。人若不
是埋伏着殺人，乃是
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
設下一個地方，他可
以往那裏逃跑。

(出埃及記21:12~13)



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
「你吩咐以色列人說：
你們過約旦河，進了迦
南地，就要分出幾座
城，為你們作逃城，使
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
裏。」

(民數記35:9~11)



會眾就要照典章，在打
死人的和報血仇的中間
審判。會眾要救這誤殺
人的脫離報血仇人的手，
也要使他歸入逃城。他
要住在其中，直等到受
聖膏的大祭司死了。

(民數記35:24~25)



這樣，你們就不污穢
所住之地，因為血是
污穢地的；若有在地
上流人血的，非流那
殺人者的血，那地就
不得潔淨。

(民數記35:33)



免得無辜之人的血流
在耶和華－你 神所
賜你為業的地上，流
血的罪就歸於你。

(申命記19:10)


